附件1                  中原科技学院
2022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日程表

	阶段
	工作环节
	工作内容及要求
	工作日程

	第一阶段（前期工作）
	组织准备
	①学院成立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它相关组织，制定工作计划和安排；②对指导教师、学生进行动员，明确相关管理规章制度；③组织召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撰写培训会；④检查落实实验条件、场所，以满足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需要。
	第七学期第11-13周（2021年11月15日—12月5日）

	
	确定选题
	①指导教师申报选题，教研室审查、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；②教研室编制并公布选题指南。
	

	
	学生选题和下达任务书
	①学生根据选题指南的要求，通过调研和查找文献，评估自己的能力，进行题目初选，并将学生分配到各指导教师；②指导教师与学生讨论，进行再次审题，并确定最终题目；③指导教师向学生下达任务书。
	

	
	开题报告
	①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广泛查阅文献资料；②组织学生开题，填写开题报告，条件具备的学院可以组织开题答辩；③学院组织检查学生开题工作完成情况及完成质量，教务处随机抽查。
	第七学期第14-16周（2021年12月6日—12月26日）

	第二阶段（中期工作）
	撰写论文
	①学生在教师指导下，按照工作计划开展研究；②指导教师结合专业特点指导学生规范撰写论文，随时帮助学生解决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；③学生按相关规范撰写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提交指导教师审阅修改，并填写指导记录。
	第七学期第17周-第八学期第9周（2021年12月27日—2022年4月24日）

	
	中期检查
	①学院、教研室检查各阶段工作进度，发现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完成论文（设计）的情况，应及时与指导教师讨论，修改技术方案，必要时更换题目；②教务处组织检查组开展中期抽查。
	

	
	完成研究
	指导教师对照工作计划和方案，从格式规范和内容上对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验收审核，最后定稿。
	

	
	查重检测
	用学校指定的论文管理系统对学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查重检测。
	

	
	论文评阅
	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依据评审标准对学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评审，给出评审意见和成绩。
	

	
	答辩资格审查
	学院答辩委员会对申请答辩学生进行形式审查，审查合格的才能参加答辩。
	

	第三阶段（后期工作）
	答辩安排
	①教研室根据学生情况进行答辩安排，学生多、工作量大的教研室，可分成几个答辩小组同时进行；②学院答辩委员会至少提前3日公布答辩分组、答辩时间、答辩地点及答辩要求等内容，并通知到参加答辩的学生。
	第八学期第10周（2022年4月25日—5月1日）

	
	首轮答辩
	①教研室答辩：学生将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提交所在答辩小组教师；答辩小组复查学生答辩资格，教师提前审阅答辩学生论文，拟定答辩提纲，作好答辩准备；答辩小组根据答辩情况给出答辩意见和成绩。②学院级答辩：答辩对象为教研室答辩成绩较差和成绩为90分以上的学生。③校级答辩：答辩的对象为各学院推荐参评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学生；由教务处负责组织，集中进行。
	第八学期第11-13周（2022年5月2日—5月22日）

	
	成绩评定
	①指导教师评分→评阅教师评分→答辩小组评分→答辩委员会认定；②学院答辩委员会复议评阅答辩过程中有争议的问题，综合指导教师、评阅教师及答辩小组三个成绩，最终评定成绩等级，其中优秀等级比例不超过25%；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经学院答辩委员会主任审核签字；④学院级答辩结束后3天内，各学院负责按要求将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总成绩录入教务系统并报教务处备案。
	第八学期第14周（2022年5月23日—5月29日）

	
	二次答辩
	①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首轮答辩未通过的学生，可申请参加二次答辩，答辩前仍需进行论文查重检测；②二次答辩在每年的6月底由教务处统一组织进行。
	第八学期第17周（2022年6月13日—6月19日）

	
	总结和归档
	①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结束后，各学院应认真做好工作总结，并报送教务处备案；②各学院应按要求将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资料整理归类存档。
	第八学期第15-17周


